
輔仁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評鑑自評說明
	受評教師請參考以下項目，以文字敘述方式自我評量及評分後，提送所屬單位主管簽核，並於每年公布之指定日期前上傳至本校教師評鑑系統。


以下所填均屬事實，並符合學術倫理規範，如有不實或疏失願負完全責任。

受評教師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簽名）  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一、教學評鑑項目：

（一）教學計畫與教材準備。

（二）教學評量結果。

（三）授課、缺調課、補課及送交成績之情形。

（四）教學得獎紀錄

（五）其他教學成果。
二、研究評鑑項目（請參照本院教師研究評鑑施行細則記點）：

	類別
	成果明細
	點數

	（一）會議論文
	
	

	（二）期刊論文
	
	

	（三）專書著作及專書論文
	
	

	（四）公營機構委託/補助研究計畫
	
	

	（五）民營機構委託/補助研究計畫
	
	

	（六）研發成果
	
	

	（七）個人藝術發表
	
	

	（八）個人專業競賽得獎
	
	

	（九）學生國科會專題或論文指導
	
	

	（十）學生學術專題或學術論文競賽指導
	
	

	（十一）學生專業競賽指導
	
	

	合計
	


三、輔導及服務評鑑項目：

(一) 擔任校內導師、行政職務、出席會議、行政配合情形等服務表現。

(二) 擔任政府機關、學術機構或學術團體之重要職務、學術期刊編輯、籌辦學術會議、策劃或協助辦理校內外學術推廣班、隊或活動等推廣表現。

(三) 特殊輔導個案、輔導學生課業、指導或參與學生活動之情形。
(四) 其他輔導及服務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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